 
附件

专项资金项目经费预算编制要求

项目承担单位在申报时，应当按照专项资金支出范围和下列注意事项，认真编制项目预算：
[bookmark: _GoBack]1.差旅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业务调研、科普宣传、科学考察、学术交流、科技咨询等活动所发生的差旅费用。差旅费开支标准按《福建省省直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2.交通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开展相关活动所发生的租车费用等。
3.会议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为组织开展研讨、咨询以及协调项目等活动而发生的会议费用。会议费开支标准按照《福建省省直机关会议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4.培训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举办培训等所发生的费用。培训费开支标准按《福建省省直机关培训费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执行。
5.专家咨询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按标准支付给临时聘请的咨询专家的费用，开支标准如下：
（1）高级专业技术职称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1500元/人天（税后）；其他专业人员的专家咨询费标准为900元/人天（税后）。
（2）院士、全国知名专家咨询费标准为3600元/人天（税后）。
（3）以会议、现场访谈或者勘察形式组织专家咨询活动的，会期为半天的，按以上标准60%执行；会期不超过两天的，按以上标准执行；会期超过三天的，第三天及以后按以上标准50%执行；邀请省外专家参加活动的，可给予往返补贴1000元/人次。
（4）以通讯方式（包括网评）形式组织专家咨询活动的，按次计算，每次按不高于以上标准的20%执行。
开支专家咨询费需说明咨询专家与项目任务的相关性和必要性，以及咨询专家的级别、咨询方式、咨询内容、人次数、支付标准等测算依据。
6.劳务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主要用于支付给项目聘用人员、聘请专家的劳务费用，以及稿费、讲课费等。其中项目聘用的非工资性收入人员可在劳务费中列支劳务性支出和社会保险补助。劳务费开支标准参照当地教学授课、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人员平均工资水平以及在项目实施中承担的工作任务确定。编制劳务费预算时需说明各类聘用人员在项目实施过程中的责任分工、投入时间、支付标准等测算依据。
7.出版/文献/信息传播/知识产权事务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需要支付的发表论文和出版著作费、书籍购买费、资料费、印刷费、文献检索费、专用软件购置费、专业通信费、专利申请与维护费，以及知识产权顾问费等各项费用。
8.数据采集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生的调查、访谈、数据购买、数据分析及相应技术服务购买等费用。
9.国际及对台港澳科技合作交流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项目承担单位在省内举办国际会议、邀请外国及台港澳专家来闽开展科技普及交流所发生的费用。国际及对台港澳科技交流与合作费用应当严格执行国家外事经费管理有关规定。
10.设备材料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必需的设备和材料、升级维护现有设备以及租用外单位设备而发生的费用。应当严格控制设备购置，鼓励共享、租赁以及对现有设备进行升级。编制设备材料费预算需说明所购设备、材料的名称、数量和单价，租赁设备需说明租赁设备的次数、期限、支付标准等。
11.燃料耗材费：指在项目实施过程中购置必需的燃料和耗材费用。预算中应当说明各种燃料、耗材与项目任务的相关性和必要性，所需数量、单价等测算依据。
12.其他支出：指与项目实施相关且不能列入上述费用的其他必要费用。其他支出应当严格控制，编制预算时应单独列示并注明开支的具体内容，单独核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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